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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市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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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一个“准”字，围绕“高质效”提升认识，
在构建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中积极作为

对于未检检察官来说，办理的是孩子的案
件，孩子虽“小”，但案件“不小”，涉及未成年人的
人生轨迹，涉及背后家庭的幸福安宁，更关乎社
会的和谐稳定。同时，涉未成年人案件社会关注
度高、敏感性强，更要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作为“压舱石”“生命线”。

鄂尔多斯市检察机关突出一个“准”字，用
心用情办精办好每一个未检案件。五年来，未检
条线从未出现过无罪案件和撤回起诉案件；凡提
出抗诉的案件，全部获法院改判；有1起案件入
选最高检指导性案例；1起性侵未成年人无罪案
件，二审改判被告人有期徒刑6年，被最高检作
为典型案例在新闻发布会上引用，并获评全国检
察机关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优秀案例，相关报道被
正义网刊载，登上微博热搜，获亿万网友点赞。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
护全过程的政法机关，鄂尔多斯市检察机关始终
坚持从政治上着眼、法治上着力，依法严厉打击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辩证考量未成年
人犯罪普遍性和个案特殊性，充分考虑社会基本
伦理和公众普遍感受，准确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注重从“治罪”向“治理”延伸，精准适用未检
综合履职职能，联合相关部门共同解决涉未成年
人案件背后源头性问题，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
罪和被侵害。全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多年增
长后，今年首次实现双下降，件数同比下降
33.06%，人数同比下降21.21%。

紧扣一个“实”字，围绕“办好案”完善机制，
在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要求中善作善成

何为办好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就
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办好案”就是要在案件实体
上、案件程序上、案件效果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
公平正义。鄂尔多斯市检察机关将“未成年人
犯罪预防和治理”纳入国家发展、检察事业、全
市法治进步的大局中去思考谋划，精准发力，努
力扩大办案效果，提升办案境界，在“办好案”上
下实功、出实招、见实效。

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紧盯“急事难事”，
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精心做好未成年被害
人权益保护工作。五年来，共对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提起公诉148件326人，共为149名涉案困
境未成年人发放司法救助金235.773万元。鄂
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联合民政部门建立“民政
兜底+慈善救助”的多元化补充救助体系，开展

“关爱服刑人员子女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专项
行动”，帮助11名服刑人员子女落实救助政策。
东胜区人民检察院与社会人士会签“守护娜荷
芽·温暖向阳”公益项目，吸纳社会力量，资助涉
案困境未成年人。针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高
发，同时具有隐蔽性等问题，鄂尔多斯市检察院
联合多部门签订《鄂尔多斯市关于建立教职员
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实施细则
（试行）》和《鄂尔多斯市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
报告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强化入职查询和强
制报告制度落实。

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紧盯“大事要事”，
宽严相济办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坚持教育矫
治“一个不能少”。五年来，鄂尔多斯市检察机
关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理原则精准运用到
个案中，深入研究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犯罪心
理、认罪悔罪情况，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社会调
查2734件次，附条件不起诉91件156人。同时，
对涉罪未成年人全员、全程、精准帮教。东胜区
检察院设立专项经费购买社会服务，引入专业
力量参与对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跟踪帮教、
心理疏导等工作。达拉特旗检察院与团委、社
工建立“三对一”帮教模式，联合社区安排涉罪
未成年人参与劳动实践和公益服务，同时帮助
他们解决就学就业困难。五年来，全市检察机
关共观护帮教涉罪未成年人482名，顺利就学就
业37名。

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紧盯“薄弱环节”，
促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从护卫校园周边
交通秩序铺就“安全路”，整治向未成年人提供
文身服务按下“休止符”，再到守护属于孩子们
的“网络晴空”，鄂尔多斯市检察机关推动解决

了一批社会治理难题。
关注重点领域——东胜区检察院在办理康

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过程中，搭建“在校学生
异常电话卡法律监督模型”，重点关注在校学生
持有5张以上非必要电话卡的异常情况，在全市
范围内筛查出467名在校学生的5590张异常电
话卡，联合相关部门及时敦促相关人员注销电话
卡，并积极推动家庭、学校持续关注未成年人办
卡、持卡情况，精准预防未成年在校学生成为电
信诈骗的“帮凶”。

关注重点人员——鄂尔多斯市检察院指导
东胜区检察院办理案件时，聚焦疑似辍学学生违
法犯罪情况，推动市委出台《鄂尔多斯市义务教
育阶段辍学、疑似辍学学生关爱方案》，落实“一
人一档一专班”管理措施。目前，35名学生已返
学，其他学生陆续加入旗区财政保障的“家校合
力新成长营”，把“家庭管不住、学校管不了、社会
管不好”的孩子精心管起来。

关注重点场所——针对全市涉未案件中反
映出的重点场所违规接待未成年人突出问题，鄂
尔多斯市检察机关向市委政法委专题报告，主要
领导高度重视，政法委专门向各相关部门制发

“工作提示函”督促履职，赴先进地区学习治理方
法，并将未成年人犯罪发案情况纳入旗区平安建
设考核。

关注重点趋势——鄂尔多斯市检察院深入
分析研判近五年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及性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情况，形成专项调研报告，推动相关
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治理。2023年，全市受理审
查起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同比下降17%，未成
年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同比下降47.22%，未
成年人犯强奸罪同比下降58.62%。2024年，未
成年人犯罪首次实现件数、人数双下降。

立足一个“常”字，围绕“每一个”狠抓长效，
在做好“群众心尖上”的检察工作中久久为功

基层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最高检工作
要求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直面司法办案、直面
人民群众、直面矛盾纠纷的“最初一公里”。为全
力办好“每一个”未检案件，抓好“每一个”工作环
节，鄂尔多斯市两级检察机关上下贯通，一体履
职，狠抓长效。一是做好案前审核把关。针对对
性侵未成年人不捕不诉案件，严格落实请示汇报
制度；针对综合履职案件，基层院在立案前要首
先向市院汇报，市院对是否符合立案条件、案件
类别、立案标准进行评估把关；针对疑难复杂案
件，市院适时组织跨旗区检察官研讨，把准定罪
量刑关键问题。二是做好案中流程监控。市院
定期进行线上抽查，对于基层院认识模糊、把握
不准的案件进行阅卷，发现问题，立行立改；除线
上抽查外，各基层院每季度向市院面报主要工作
推进情况，特别是案件办理、流程监控问题整改
情况，手把手指导，面对面整改。三是做好案后
总结工作。市院按月对综合履职案件和附条件
不起诉案件开展定期评查；结合工作实际，对性
侵害未成年人不捕不诉案件进行集中评查；按年
度对上诉案件、申诉案件、抗诉案件进行反向审
视。通过评查将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基层院、公
安机关、法院，同步整改，同步提升。

品牌建设，初见成效。全市检察机关“鄂尔
多斯娜荷芽未检”品牌“繁星满天”——守护娜荷
芽日出东方，美不胜收，检护娜荷芽与“康老师”
携手照亮乌兰木伦湖畔，伊检暖爱为爱护航，前
旗院守护“草原深处娜荷芽”……鄂尔多斯市还
承办了“七省区未成年人检察业务联合培训班”

“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模
型汇报展示”活动，全国20多个省市的未检人员
齐聚暖城。

队伍建设，持续发力。围绕“政治品格”，锤
炼纪律严明、作风过硬；围绕“办案能力”，开展实
战实训、交流提升；围绕“人才建设”，开展业务竞
赛、比学赶超。从“未检办案组”时期2名干警发
展至今，全市有专门办理未检案件的检察官34
名。五年来，鄂尔多斯市检察机关在未检工作方
面，先后荣获“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单
位”“全国优秀法治宣讲单位”、自治区“工人先锋
号”等荣誉称号。

“春风拂绿嫩芽，更待满树繁花”。鄂尔多
斯“娜荷芽”未检团队将一如既往地守护少年

“向阳而生”，守护祖国北疆的每一株娜荷芽茁
壮成长！


